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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19〕12 号 
 

 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科研项目结题 

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 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细

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2019 年 3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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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科研项目结题结账 

及结余经费管理细则 

（2019 年 3 月 7 日制定） 

 

҅     ∑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校科研项目的结题结账� ሀ㰙�üü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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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具体职责和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科研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后，应按要求准备相关资

料，及时办理结题、结账，按规定使用结余经费，对科研项目的

结题结账资料和经费使用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有效性承担经济和

法律责任。 

（二）二级单位对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履行审

核、监督职能。二级单位应督促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及时办理结

题手续，并负责审核本单位科研项目结账资料。 

（三）科技处负责科研项目的结题管理，按期督促项目负责

人及时办理结题手续，审核科研项目结题资料及其他相关工作。 

（四）计财处负责科研项目的结账和结余经费的管理，提供

项目经费决算账务收支数据，清理结题项目经费应收应付等款

项，并完成结余经费清理结转等账务处理工作。 

（五）纪检监察处负责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使用的审计与监

督，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ԑ    

第五条  各类科研项目完成后必须及时办理结题手续。其

中，横向科研项目结题日期以合同或协议约定完成时间为准；纵

向科研项目结题日期以项目主管部门结题验收通过时间为准。 

由于客观原因需要延期或终止的，项目负责人须按相关规定

提前通过所在学院向学校科技处提出申请，经科技处审核，并上



— 4 — 
 

报项目主管部门或委托方批准后方可执行。 

第六条  对准备结题的科研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全面清

理经费收支和应收应付等款项，未核销暂付款应在项目结题前全

部报销或归还。项目负责人据实编报经费决算，计财处给予指导

审核确认。 

第七条  科研项目结账条件 

（一）科研项目已顺利结题。纵向科研项目以主管部门结题

材料为准，横向科研项目以委托单位证明等材料为准，具体情况

由学校科技处认定。 

（二）科研项目经费支出已全面清理，无往来未结算款项。 

（三）科研项目经费已确定全部到账。 

第八条  科技处应及时向计财处提供已结题项目的有关信

息。项目负责人应在办理科研项目结题手续后 6 个月内办理结账

手续。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结账手续的科研项目，学校有权

按照本办法予以结账。 

第九条  已办理完结题审核手续的科研项目经费如有结余，

项目负责人应依据经科技处审批的结账申请到计财处办理结余

经费结账手续。项目主管部门统一验收或结题的科研项目，可由

科技处提供结题项目清单统一到计财处办理结余经费结账手续。 

Ҏ   ᵯ  

第十条  项目主管部门有明确管理要求，或有相关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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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合同、任务书、协议等对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和使用范围

有明确规定或约定的，从其规定或约定。 

第十一条  项目主管部门要求结余经费原渠道退回的或因

项目未通过验收等原因结余经费需按原渠道收回的，项目负责人

应根据项目主管部门或委托方的验收意见，及时、足额返还结余

经费。 

第十二条  项目主管部门规定结余经费可以 2 年内留用的，

由学校统筹安排原项目课题组在原项目账号中继续使用，用于科

研活动的直接支出，可重新制定经费预算，项目负责人不变。2

年后未使用完的，按国家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项目主管部门对结余经费无明确要求的，学校统

筹安排原项目课题组在原项目账号中继续使用 2 年，用于科研活

动的直接支出，可重新制定经费预算，项目负责人不变。到期经

费仍未使用完的，其项目结余经费 30%纳入学校统筹（其中 15%

纳入学校经费，15%纳入科研管理费），其余的 70%转入学校科研

发展基金统筹使用。 

第十四条  横向项目结余经费的管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第十五条  同一课题项目多个经费账号，应同时办理结题结

账手续。 

第十六条  科研项目已结题，负责人组织人事关系已调离学

校，其项目结余经费收回学校，纳入学校科研发展基金统筹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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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本办法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按国家政策和规定执

行。 

第十八条  学校预算内下拨的科研经费不执行本办法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科技处、计财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7 日印发 

 


